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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法办发〔2022〕18 号 

 

 
关于举办第三届 

 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评选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委员会办公室、宣传部、

政法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，济宁高新区党政办，太白湖新

区宣传部、政法委，济宁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中心，市直各部门、

各大型企业、各高等院校普法办，各人民团体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弘扬法治精神，彰显法治

力量，增强法治观念，大力宣传法治建设先进典型，积极营造崇

尚法治、厉行法治浓厚氛围，引领更高水平的法治济宁建设。经

中共济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
中 共 济 宁 市 委 宣 传 部 
中共济宁市委政法委员会 
济 宁 市 司 法 局 
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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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市委依法治市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司法局决

定举办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活动主旨 

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

十九届历次全会、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来山东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，坚决拥护“两个确

立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加快更高水平的法治济宁建设，

集中展示法治济宁建设成就，充分运用榜样力量推动全社会树立

宪法法律精神，弘扬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，以实际行动迎接、宣

传、贯彻党的二十大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主办单位：中共济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、中共

济宁市委宣传部、中共济宁市委政法委员会、济宁市司法局 

协办单位：济宁广播电视台 

成立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。 

三、评选对象和标准 

2020 年以来，凡在济宁市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普法、

法律服务、法学教研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对推动济宁市民主法

治建设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弘扬宪法法律精神产生积极作用和

影响，得到社会肯定和广泛关注的个人，均可参加评选。往届“济

宁十佳法治人物”原则上不再参评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 



 

— 3 —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自觉维护

宪法法律权威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市，建设平安济宁法治济宁中

做出突出贡献的； 

2.践行执法为民宗旨，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，依法管理社

会事务，行为和事迹感人，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； 

3.践行司法为民宗旨，维护司法公正，在司法活动中坚持和

体现公平正义原则，为社会群众所公认和推崇的； 

4.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，在保护国家和人

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

的； 

5.弘扬法治精神，传播法治文化，为加强我市法治宣传教育

工作，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做出突出贡献的； 

6.传播法律知识，长期从事法律服务工作，积极参与重大、

疑难、复杂、群体性纠纷及各类民间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，为

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； 

7.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

与权威，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，事迹突出的； 

8.在法学教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且社会影响深远的； 

9.其他为法治济宁建设做出突出贡献，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

先进人物。 

四、评选方式 

采取各级各部门推荐申报、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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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自荐）、公众投票与评审委员会集中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  （一）宣传发动及推荐申报阶段（8 月至 9 月上旬） 

1.发布信息。主办单位制定下发通知，通过主流媒体以及济

宁司法行政网、“法治济宁”“济宁普法”微信公众平台、济宁

长安网发布评选活动信息。 

2.推荐申报。以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三个功能区、市直部门为

单位组织推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人数不超过 3 名；市直政法

部门推荐人数不超过 2 名；三个功能区、其他市直部门推荐人数

不超过 1 名，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向评审机构推荐（自荐）

申报候选人物。（关注“济宁普法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公众号左

下方“法治人物”菜单，下载《推荐名单》和《申报表》） 

3.材料汇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的候选人评选材料由各县

（市、区）党委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后报送评

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市直各部门和市级新闻媒体推荐的候选

人评选材料直接报送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报送材料包括：

《第三届“济宁市十佳法治人物”推荐名单》《第三届“济宁市

十佳法治人物”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、彩色工作照片 3 张（像

素不小于 3M，JPG 格式）、3 至 5 分钟的 MPG1920*1080 视频

资料。以上文字材料全部附电子版，报送截止时间为 9 月 9 日。 

（二）资格把关及初审阶段（9 月中下旬） 

评委会按照参评条件，对推荐人选逐一初评审核，择优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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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 30 名。 

（三）风采展示及群众投票阶段 （10 月至 11 月上旬） 

1.事迹展示。在主流媒体及济宁市司法行政网设置第三届

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专题页面，宣传展示候选人典型事迹。 

2.网络投票。通过济宁新闻 APP 或其他媒体平台对 30 名候

选人进行投票推选。 

3.结果确定。按照网络投票权重 30%、专家评审权重 70%

的比例，经评委会评审，提出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10

名、提名奖 10 名建议人选，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公示，接受社

会监督评议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评选活动领导小组研究确定。 

（四）实地考察阶段 （11 月中旬） 

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成考察组，对 10 名第三届“

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、10 名提名奖候选人进行考察，采取民主

测评和征求意见、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考察对象的德、能、勤、

绩、廉等方面表现情况和主要不足，形成考察报告。 

（五）颁奖表扬阶段（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） 

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前后，举办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

颁奖典礼，授予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荣誉称号，颁发荣

誉证书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举办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评

选活动，对于弘扬法治精神、彰显法治力量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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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具有重要意义，各地各部门要把宣传选树工作

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策划宣传，

充分发动本地区、本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活动中，运用

各类媒体加大评选活动宣传推广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严格评选标准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选树标准和程

序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认真做好推荐申报、资格审查、

公示公告、事迹宣传等工作。要注重从基层一线中推荐申报，充

分尊重群众的话语权和评判权，真正把典型性强、影响力大、认

可度高的法治人物选树出来。活动期间，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

室将聘请公证员、政府法律顾问进行全程监督。 

（三）注重学习宣传。认真组织主流媒体积极主动参与评选

活动的全过程，充分发挥融媒体平台作用，运用微电影、微视频、

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，浓墨重彩地宣传法治先进人物，营造全社

会支持和参与法治济宁建设的浓厚氛围。 

（四）形成工作合力。评选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社会工程，

评选活动程序复杂，要求严格，时间跨度长，市委依法治市办公

室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办公室和市、县两

级普法机构要切实担负起评选活动的牵头组织职责，主动加强与

宣传、政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形成合力，择优推荐。要联合各

类新闻媒体，认真做好典型推荐、事迹发掘、宣传推介等各项工

作，确保评选活动有序开展。 

各地各部门在组织评选活动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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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推荐名单  

 

送审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申报单位及联系方式 

1    

2    

3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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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申报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
送审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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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届“济宁十佳法治人物”申报表 

姓  名  性  别  
近期 1 寸 
免冠彩色 

照片 
民  族  籍  贯  

政  治 
面  貌 

 
出  生 
年  月 

 

工作单位  职    务  

通讯地址  联系电话  

 
主  要  事  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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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获 
主要 
荣誉 

 
 
 
 
 
 

所在 
单位 
意见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纪委 
监委 
意见 

 
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管部门 
推荐意见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办单位实

地考察意见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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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 
审批意见 

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

日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

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 
1、封面中“送审单位”一栏为各地、各单位申报法治人物的牵

头单位。 
2、“曾获主要荣誉”为 2020 年以来受到的市级以上表彰奖励。 
3、“纪委监委意见”一栏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由相应的纪委

监委部门审核签章。 
4、此表双面打印，填写不开可附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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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8 日印发 


